	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碩士班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檢核表

	身分別
	□一般生
□在職專班
	學號
	
	姓名
	

	項          目
	通過
	未通過

	1.註冊在學
	
	

	2.已修畢規定課程與學分

（1）研究所學分（含當學期所修學分）
（2）以同等學歷入學及大學非本科系補修學分是否完成。
（108學年度(含)後入學學生免補修）
	
	

	3.發表至少1篇研討會或相關專業刊物論文。
(103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請檢附相關證明資料)
	
	

	4.參加校外幼兒保育相關學術研討會至少一次
(1)此研討會必須要有徵稿活動且有口頭發表或是海報發表等議程。

(2)研習或講習活動性質之研討會不予採認。

(3)完成研討會心得報告並檢附證明(附件八)。
	
	

	5.參加本系研究生論文發表3次。
	
	

	6.一般生協助及參加本系所舉辦之學術研討會。
	
	

	7.通過論文計畫口試，並與論文學位口試時間間隔三個月以上。
	
	

	8.完成論文初稿並經指導教授同意
	
	

	9.完成本校「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相關規範，通過線上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。
(106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者須提供)
	
	


 備註： 1.本表格請於提出論文口試申請時一併附上。
2.表列第5、6項之參與證明請填入附件九，以作為佐證繳交資料。
